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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相關疑義問答集 

題次 問          題 頁號 

１ 依企業併購法規定，哪些公司須設置特別委員會？ １ 

２ 

公開發行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，於依企業併購法

第 6 條規定行使職權時，如何適用證券交易法關於審

計委員會規定及企業併購法授權之子法規定，優先順

序為何？ 

１ 

３ 

審計委員會辦法規定訂有「得」委任專業人員提供諮

詢之規定，與企業併購法第 6條及其特別委員會辦法

規定「應」委請專家表示意見，應如何適用？ 

２ 

４ 

併購特別委員會係常設組織或臨時任務編組？公司

應於何時成立特別委員會？其與董事會之任期有無

關聯？ 

２ 

５ 

審計委員會或特別委員會之成員依企業併購法第 6

條規定行使職權時，如該獨立董事係併購相對公司之

關係人時，應如何處理？ 

３ 

６ 
是否所有獨立董事（4 位以上）均應納入特別委員會

成員，可否只選擇其中 3 位？ 
４ 

７ 
特別委員會召集會議，得否代理出席？會議進行表決

時，可否棄權？ 
４ 

８ 
特別委員會之審議結果應何時公告？董事會及特別

委員會個別成員之意見是否均應公告？ 
４ 

９ 
獨立專家之委任，除需經特別委員會議決議同意，是

否應再提報董事會決議？ 
５ 

１０ 
特別委員會除取具獨立專家之價格合理意見書外，可

否要求公司提供其他額外資訊？ 
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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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１ 

特別委員會會議之「視訊影音」資料，與開會過程之

「錄音或錄影」存證資料，保存期限不同之原因為

何？倘合併消滅公司之議事錄，是否因為公司消滅而

無須再保存？ 

６ 

１２ 

 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已依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

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設置審議委員會者，可否免再設

置特別委員會？其成員組成可否相同？ 

６ 

１３ 
特別委員會之組織規程應訂定哪些事項？是否有相

關範例可供參考？ 
７ 

１４ 
 公司是否必須將併購特別委員會明定於公司章程後

方可設置？ 
７ 

１５ 
 董事會得否經決議而反對（或不參採）特別委員會

之審議結果？ 
７ 

 



第 1 頁 

１.依企業併購法規定，哪些公司須設置特別委員會？ 

答：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公開發行股票

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，應設置特別委員

會，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、合理性進行審議，

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…前項規定，於公司依

證券交易法設有審計委員會者，由審計委員會行之；其辦

理本條之審議事項，依證券交易法有關審計委員會決議事

項之規定辦理」，故倘併購交易當事人屬公開發行公司者，

其於依企業併購法規定進行併購時，應設置特別委員會或

由審計委員會行使其職權。 

 

２.公開發行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，於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

規定行使職權時，應如何適用證券交易法關於審計委員會規

定及企業併購法授權之子法規定，優先順序為何？ 

答： 

一、依企業併購法第 2 條規定：「公司之併購，依本法之規定；

本法未規定者，依…其他法律之規定…」；同法第 6 條第 2

項規定：「…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設有審計委員會者，由審

計委員會行之；其辦理本條之審議事項，依證券交易法有

關審計委員會決議事項之規定辦理」，故公司設有審計委

員會時，應依證券交易法及其授權訂定之「公開發行公司

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」（下稱審計委員會辦法）規定

辦理。 

二、復考量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2 項授予審計委員會審議併購

有關事項，其規範之目的、功能、性質等不應與特別委員

會有所差異，故倘非屬證券交易法有關之決議事項者，如

「公開發行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設置及相關事項辦法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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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下稱特別委員會辦法）第 7 條第 4 項規定公司應將董事

會決議及特別委員會審議結果於網站辦理公告申報，於審

計委員會審議併購案時，仍應遵循辦理。 

三、是以，倘前揭審計委員會辦法未規定之事項（如資訊揭露、

保密承諾等），仍應依企業併購法第 2 條及第 6 條規定，

依特別委員會辦法規定辦理。 

 

３.審計委員會辦法規定訂有「得」委任專業人員提供諮詢之規

定，與企業併購法第 6 條及其特別委員會辦法規定「應」

委請專家表示意見，應如何適用？ 

答：審計委員會辦法第 11 條規定訂有「得」委任專業人員提

供諮詢之規定，惟企業併購法第 6 條及其特別委員會辦法

第 6 條規定「應」委請專家表示意見，按企業併購法第 6

條第 3 項已明文規定特別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進行審議

時，應委請專家表示意見；另審計委員會辦法第 2 條規定，

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應依本法及本辦法規定，但其他法律

另有規定，從其規定；復依審計委員會辦法不能逾越企業

併購法之法律優位（位階）原則，爰有關專家之委任自應

依企業併購法及特別委員會辦法規定辦理。 

 

４.併購特別委員會係常設組織或臨時任務編組？公司應於何

時成立特別委員會？其與董事會之任期有無關聯？ 

答： 

一、按特別委員會係公司為因應併購案而設置，公司得自行決

定為常設或臨時之組織；另考量併購活動為企業營運或未

來發展之重要因子，故公司仍應依企業併購法及其子法相

關規定儘速訂定有關併購特別委員會之組織規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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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，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

項前，應設置特別委員會，故公司於董事會決議相關併購

案前即應設置特別委員會並進行相關之審議工作。另特別

委員會係為因應併購案而設置，與董事會之任期尚無關聯。 

 

５.審計委員會或特別委員會之成員依企業併購法第 6 條規定

行使職權時，如該獨立董事係併購相對公司之關係人時，

應如何處理？ 

答： 

一、按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公開發行股票

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，應設置特別委員

會，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、合理性進行審議，

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。…前項規定，於公司

依證券交易法設有審計委員會者，由審計委員會行之；其

辦理本條之審議事項，依證券交易法有關審計委員會決議

事項之規定辦理。」，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如與併購交易相

對公司具利益衝突時，自應依審計委員會相關規定利益迴

避［倘涉及利益迴避致人數不足時，仍應由其餘無利害關

係之審計委員會成員召集會議；若無法召集會議時，應依

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，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

同意行之］。 

二、另考量獨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對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

併購計畫具有重大參考價值，為強化股東權益保障，爰倘

審計委員會應行迴避致不能召集會議時，應依證券交易法

第 14 條之 5 及審計委員會辦法第 8 條第 5 項規定，其委

任獨立專家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。 

三、至公開發行公司尚未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但已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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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獨立董事者，倘獨立董事與併購交易相對公司具有利害

關係，應排除納入特別委員會之成員。 

 

６.是否所有獨立董事（如有 4 位以上）均應納入特別委員會成

員，可否只選擇其中 3 位？ 

答：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公司應訂定特別委員會組織章程；同

辦法第 4 條規定特別委員會成員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，公

司設有獨立董事者應由獨立董事組成。爰公司應依其特別

委員會組織章程所訂之人數組成特別委員會，另 基 於 企

業彈性及時效性考量（如部分獨立董事因故無法出席開

會），倘公司設有獨立董事之人數超過特別委員會組織章程

所訂之成員人數者，公司得依其專業需求及權責衡平考量

選擇符合組織章程規範之獨立董事人數組成特別委員會。 

 

７.特別委員會召集會議，得否代理出席？會議進行表決時，可

否棄權？ 

答：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7 條第 2 項已明訂「特別委員會成員應

親自出席特別委員會，不得代理出席且不得棄權」，其規範

目的係考量特別委員會係屬特殊任務之組織，主要目的係

對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及合理性進行審議，其審議結

果對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決議具重大資訊價值，故相關成員

均應出席會議參與討論（得以視訊方式進行），不得授權代

理出席，且特別委員會個別委員之意見應明確表示同意或

反對，不得棄權。 

 

８.特別委員會之審議結果應何時公告？董事會及特別委員會

個別成員之意見是否均應公告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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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 

一、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：「公司應於第一項董事

會決議之日起算二日內將董事會之決議及特別委員會之

審議結果，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辦理公告申報，並

載明任何持反對意見之董事及特別委員會成員之姓名及

其所持理由」，故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算二日內於

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公告事宜。 

二、另依前揭規定，任何持反對意見（指與審議結果持相反意

見）之董事及特別委員會成員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，均

應公告；另為釐清相關人員之職責，董事會及特別委員

會委員之成員均可要求公司將其個別意見（如同意之理

由或與原提案說明補充之處）明確記載於議事錄中。 

 

９.獨立專家之委任，除需經特別委員會議決議同意，是否應再

提報董事會決議？ 

答： 

一、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6 條第 3 項已明訂，獨立專家之委任應

由特別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，爰尚無須

再提報董事會決議。 

二、另特別委員會為一合議制，應召開特別委員會議作成決議，

且企業併購法第 6 條第 4 項已明定特別委員會之組成、資

格、審議方法與獨立專家之選任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，授

權由證券主管機關定之，故特別委員會相關議事規範等事

項，應依特別委員會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 

１０.特別委員會除取具獨立專家之價格合理意見書外，可否要

求公司提供其他額外資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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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3 條已明定公司應訂定特別委員會組織

規程並記載特別委員會行使職權時，公司應提供之資源等

事項，且特別委員會須就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、合理

性進行審議，故特別委員會可依其組織規程規定，要求公

司配合提供所有併購相關之資訊，俾供進行相關審議工作。 

 

１１.特別委員會會議之「視訊影音」資料，與開會過程之「錄

音或錄影」存證資料，保存期限不同之原因為何？倘合併

消滅公司之議事錄，是否因為公司消滅而無須再保存？ 

答： 

一、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10 條第 4 項已明訂「視訊會議之影音」

資料為議事錄之一部分，故應永久保存，與「錄音或錄影」

係輔助資料之保存期限 5 年尚有不同。 

二、另依企業併購法第 4 條規定，公司因合併消減，由存續公

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，故屬於合併消滅公司

之特別委員會議事錄等資料，應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並依相

關保存期限辦理。 

 

１２.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已依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

券管理辦法」設置審議委員會者，可否免再設置特別委員

會？其成員組成可否相同？ 

答： 

一、按公開收購應設置審議委員會係依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

1 第 4 項及「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

第 14 條之 1 規定辦理，而設置特別委員會係依企業併購

法第 6 條第 1 項及本辦法規定辦理，二者法規之適用尚有

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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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另倘審議委員會之成員同時也符合特別委員會辦法規定之

資格及獨立性規範，其成員組成是否相同，得由公司自行

決定。 

 

１３.特別委員會之組織規程應訂定哪些事項？是否有相關範

例可供參考？ 

答： 

一、依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3 條規定，公開發行公司應訂定特別

委員會組織規程，其內容應至少記載下列事項：（一）特別

委員會之成員組成及人數。（二）特別委員會之職權事項。

（三）特別委員會之議事規則。（四）特別委員會行使職權

時，公司應提供之資源。 

二、為利公開發行公司遵循辦理，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

司已發布「○○股份有限公司併購特別委員會組織規程」

參考範例，公司可至前揭單位網站查詢，或於本會(證券期

貨局)網站/法規資訊/證期法令查詢。 

 

１４.公司是否必須將併購特別委員會明定於公司章程後方可

設置？  

答：企業併購法並無明文規定公司須將設置併購特別委員會明

訂於公司章程，惟公司如為明確規範以利遵循，於章程中

訂明設置併購特別委員會之規定，尚無不可。 

 

１５.董事會得否經決議而不參採（或反對）特別委員會之審議

結果？ 

答： 

一、依經濟部 103 年 1 月 14 日經商字第 10200738140 號函釋，

按企業併購法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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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行股票之公司於召開董事會決議併購事項前，應設置特

別委員會，就本次併購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、合理性進行

審議，並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…」。是以，企業

併購法規定特別委員會之審議結果，僅為董事會及股東會

的先行程序，最終決定權仍在董事會及股東會。至於董事

會如決議不參採特別委員會之審議結果，允屬有無違反企

業併購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司進行併購時，董事會應

為公司之最大利益行之，並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，處理

併購事宜。」之個案認定問題，如有爭執，則循司法途徑

解決。 

二、另依特別委員會辦法第 7 條第 4 項規定，公司應於董事會

決議之日起算二日內將董事會之決議及特別委員會之審議

結果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，並載明任何持反

對意見之董事及特別委員會成員之姓名及其所持理由。故

倘董事會決議（回歸依公司法第 206 條規定辦理）不參採

特別委員會之審議結果，應依前揭規定辦理相關公告。 

 

 


